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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文件

渝妇发〔2020〕37号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推荐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

实践基地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、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

家风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,全面贯彻实施

《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，进一步激发基层阵地开展家庭

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动力和活力，实践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

有效模式,推动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，市妇

联、市教委决定联合命名一批“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”

（以下简称实践基地）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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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荐数量

2020 年，全市拟命名 20 个“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

地”，各区县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推荐 1 个单位参

评。

二、推荐范围

妇联系统主要推荐妇女儿童之家、社区家长学校、家庭教

育指导服务站点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基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

阵地；教育系统主要推荐中小学校（含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

业学校）、幼儿园等。

三、推荐条件

1.坚持正确方向。能够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按照

全国妇联、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

年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《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（修

订）》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》《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

等部署要求,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工作,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。

2.指导服务性强。能够有效整合各类资源,根据儿童成长发

展规律和家长需求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,组织亲子实践活动,关

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,在宣传普及家庭

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,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育儿理念方面发挥着重

要作用，服务受益面广。

3.管理科学规范。能够做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活动

场所、有师资队伍、有教学计划、有活动开展、有效果评估,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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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阵地可持续发展、常态化运行和规范化管理方面有着丰富

的经验和特色的做法。

4.体现创新引领。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

及家校社协同共育的有效模式,创新开展工作,在本地区、本系统

家庭教育工作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,实践育人功能发挥

充分,引领创新作用显著。

四、推荐程序

1.组织申报。各区县妇联及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组织申报推

荐工作，广泛动员基层单位积极参与申报。申报单位按照要求

填写申报表，报区县妇联牵头汇总。

2.初审公示。各区县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

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区县推荐名单（1 个），并及时向社会公

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区县妇联将盖章后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

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。

3.复审命名。市妇联、市教委将共同组织专家对各区县推

荐的实践基地进行集中评审,推荐出市级实践基地名单。在市妇

联公众信息网上公示后，进行命名并授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区县妇联及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实践基地申报推

荐工作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认真做好初审推荐等各项工作。并于

2020 年 10 月 13 日前将推荐基地申报材料电子件报送市妇联，

纸质件邮寄至市妇联家儿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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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

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 喻 凌 67125992

市教委基础教育处 杨 英 63852739

市妇联家儿部邮箱：cqjjh@163.com

邮寄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号市妇联家儿部

附件: 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申报表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 28日

mailto:cqjj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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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申报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基地名称

通讯地址 建立时间

负 责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

服务范围 □全国 □全省 □本市 □本县 □本社区 □其他

获

奖

情

况

基

本

情

况

简

介

（800 字以内，包括机构基本概况、工作开展情况、特色

活动等，另附开展活动图片两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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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县）妇联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（县）教育部门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28 日印发


